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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法基本问题的认识

张照东＊　刘冬平＊＊

摘　要:经济法在我国是出现较晚的一个部门法 ,与此相应 ,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也相对不发达 , 尚未形成

较为统一的观点。本文认为 ,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法的时代性把握不够 , 并进而从经济法的产生 ,指

导思想和任务 , 调整对象 ,价值取向等方面展开论述 ,最后基于经济法的时代性 , 分析了经济法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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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 ,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来得较迟也较薄弱 ,以致于连经济法的定义 ,经

济法的体系 ,以及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最基础的理论问题 ,到目前仍是“百花齐放 、百

家争鸣” ,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 。以定义为例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这是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几无争议。而在经济法的定义上 ,到底经济法为何物 ?不同时

期 ,不同国家的学者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都提出过不同见解 。比如 ,以德国鲁斯鲍姆为代表

的“集成说”认为“经济法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体”[ 1] ;以日本金泽良

雄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说”认为“经济法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 ,也就是在资本主

义社会 ,为了以`国家之手' 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要求而制定的法” [ 2] ;以日本丹宗昭信为代表

的“规制法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 3] ;以美国谢尔曼为代表的“反垄断法

说”认为“保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法就是经济法”[ 4] ;以前苏联拉普捷夫为代表的“经营管

理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只调整社会主义经营管理领域内一类关系的法”[ 5] 。如果对所有经济

法定义进行统计 ,说有上百种观点 ,恐怕仍不为过 。经济法理论研究的纷争 ,由此可见一斑。

我认为 ,上述问题的产生 ,主要在于对经济法的时代性把握不够 。要进行经济法的理论研

究 ,就必须从经济法的时代性入手 ,结合经济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 ,来探寻经济

法基础理论的一般结论。与其他部门法相比 ,经济法的时代性显得更为突出 ,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 、经济法产生的时代性

从部门法产生的历史渊源看 ,可以说法律开始于刑法 ,其后是民法 ,经济法的产生则晚得

多。虽然法国摩莱里 1775年在《自然法典》中就已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 6] ,但这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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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市民革命产生了市民法 ,市民法的产生确

定了市民经济秩序。国家积极介入市场与市民法是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受阻碍

的阶段 ,市场主体要求国家介入市场积极干预 ,而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律 ,却是传统民法和行政

法所不及 。在此背景之下 ,就需要一个新的部门法来调整这种经济关系 ,解决新的问题 ,这就

是经济法 。

经济法的产生绝非偶然 ,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利

益集团 ,形成集中资源左右社会经济的财团 ,并导致不同社会团体经济利益矛盾的尖锐化 ,从

而危及国家的稳定 ,促使统治者感到有必要出台新的法律解决新的问题。所以 ,社会化大生产

是现代意义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7] 。

竞争是活力的源泉 ,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而竞争的结果是形成规模 、经济实力和竞争手

段 ,从而产生了垄断 。垄断产生后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妨碍自由竞争。只有竞争与垄断这对

矛盾并存才是市场 ,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和干预 。所以 ,竞争与垄断并存是经济法产生的契

机[ 8] 。

政治斗争需要财团支持 ,财团发展需要依靠政府 ,政治权力和财团结合需要经济法予以支

持。因此 ,官商结合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 9] 。

在社会变革 、政权过渡的多事之秋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动荡 ,发生较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就

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来摆脱社会经济问题的困扰。所以 ,历史转折是经济法产生的催生婆 。

凯恩斯主义中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国家资本论 、高消费论和国家两手论对经济法的产生

有重要影响 ,它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说 ,凯恩斯主义是

经济法产生的理论依据[ 10] 。

最后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 ,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导致经济法这一边缘学

科的产生 。因此 ,法律学科分工的结果产生了经济法。

在上述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之中 ,每一个条件的形成都不是随着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 ,也不

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所有这些条件的结合 ,更是在特

定时代里实现的 。所以说 ,经济法的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

　　二 、经济法指导思想和任务的时代性

不同国家的经济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任务。德国是“经济法的母

国”[ 11] ,同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 ,经济法在德国的产生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 。为了

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 ,国家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实行一定的倾斜 ,制定颁布一系列行政经济法规

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广泛统治 ,便是这种倾斜在立法上的具体表现 。1914年 8月帝国议

会通过了 14项战时经济法规 ,其中最突出的是《授权法》 ,1915年至 1916年又相继颁布了《关

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 、《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等 。这些战时经济法规的使命 ,

就是赋予参政院在战争期间可以限制或禁止公民及企业做某种事情 ,可以调拔某个企业的物

资 ,可以冻结某个企业的资金等权力 ,这对于政府在非常时期调动 、组织有限的社会资源去满

足战争机器的需要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战后 ,德国战败 ,经济崩溃 ,为挽救战后危机 ,德国立宪

会议首先通过《魏玛宪法》 ,并根据这个宪法的精神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 ,如《卡特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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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 、《煤炭经济法》 、《钾素经济法》 ,这些法律法规冲破了资本主义民法中私人经济自由和契

约自由的原则 ,肯定了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 ,对于德国组织国内经济力量重建家园 ,在

战争的废墟上复苏经济 ,挽救危机起了重大的作用 。

再以日本为例。一战后日本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 ,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对

付农业危机 ,日本在 1919年颁布了《米麦及其它重要粮食品种改良繁殖奖励规则》 , 1912 年颁

布了《肥料改良奖励规则》 ,1925年颁布了《优良农具普及奖励规则》 、《米谷法》 , 1937年又颁布

了《农村负债清理资金特别信贷及损失补偿法》。这些经济法规的任务就是稳定价格(特别是

粮食价格),推行对农业的补助金政策 ,整顿农村负债和执行特别的金融措施 ,从而促进农业复

苏。另一方面 ,日本为了对付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颁布了大量的卡特尔促进法 ,如

1925年《出口组合法》 、《重要出口物品工业组合法》 ,1927年《银行法》 , 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

法》 ,通过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 ,促进或加强企业之间的联合 。到了垄断阶段 ,日本经济法

指导思想的重心又转移到禁止垄断 ,维护自由竞争 ,于 1976年修改了《禁止垄断法》 ,1977年制

定了《关于调整大企业者事业的法律》等经济法规 ,其任务就是通过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而实

现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机会均等和地位平等 ,最终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民主化” 。

至于中国经济法的指导思想和任务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时代性: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为界 ,在此之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为政治斗争服务;在此之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服务于

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 ,九十年代以后更突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时代特征 ,这是大家

所熟悉的 ,就不多说了。

由此可见 ,不同历史时期 ,经济法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任务 ,服务于该时期的特殊需要 ,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 。

　　三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时代性

任何法律部门 ,都应有自己的调整对象 ,即一定的社会关系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法也不例外 ,它以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但“一定范围”的界限是什么 ?

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时代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

应该首先说明的是 , “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能从其他社会关系中相对独立出来 ,成为一种

新类型的社会关系 ,并要求新的法律(经济法)予以调整 ,这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 ,

这种独立的 、新的社会关系是分别由传统民法 、行政法等部门法来调整的 ,只是在特定历史时

期为满足特殊需要而专门由经济法进行调整 ,这是经济法调整对象时代性的首要表现。

关于“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指的是什么呢? 以德国为例 ,在一战之后 ,以鲁斯鲍姆为代表

的“集成说”认为经济法是应付战争 ,恢复战后创伤 ,消除经济危机的法 ,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

象是非常时期的国民经济 。随着企业家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卡斯克尔为代表的“企

业家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经济企业家的特别法 ,所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 、法律地位和与企业家有关的各种关系。伴随着大企业集团和经济组织的出现 ,以戈尔德斯

梅特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化法说”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经济组织化 ,为此进行的特别

立法就是经济法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经济而非民事生活中的经济 。到了

垄断阶段 ,以津茨梅尔为代表的“对象法说”则把经济调整对象特定化 ,即以经济集团 、垄断集

团为主体的经济关系[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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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基于判例法传统 ,一般不研究经济法理论
[ 13]

,但经济法调整对象同样存在 。比

利时的“扩大说”认为经济法是商法的扩大 ,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关于商业 、企业和经济之

间的关系;“新领域说”则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新领域 。英国的萨米赫

认为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金融财政 、竞争经济 、价格收入和消费者保护。美国的“反垄断法

说”则认为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与保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有关的经济关系[ 14] 。

上述各国学者的观点 ,都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来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范围或

宽或窄 ,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可以说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对特定时代的经济关系特征的总

结。

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不管是宽或是窄 ,其中有一点非常显眼的共同之处 ,这就是经济

法调整对象所揭示的经济法的本质 ———国家干预经济[ 15] 。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在不同时期

是有不同程序的 ,这点可见之于不同时期经济法学者对国家“干预”经济用语的选择上:介入 、

参与 、引导 、指导 、调节 、管理 、规制 、统制 、控制 、调整 、协调 、调控……这些字眼的使用绝非随

意 ,而是视乎国家在不同时期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而定的 ,其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就更不言而喻

了。

　　四 、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时代性

法的价值标准是秩序 、自由 、公平 、正义 、效率 、安全 ,这是一般法追求的目标 。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有人认为是公平 ,有人认为是效率 ,有人认为是秩序 ,还有人认为

在于干预政府行为。对于这个问题 ,也必须从经济法的时代性的角度出发加以分析 。

资本主义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产生的 。自由竞争的结果 ,使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尖锐化 ,进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益频繁严重 ,形成了整个资本主

义制度的危机。自由竞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形成垄断 ,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为了

缓和国内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导致了帝国主义战争 ,而战争之后留给各国的又是严重

的经济创伤。这样 ,战时为了推行战争政策 ,夺取战争的胜利 ,战后为了医治经济创伤 ,恢复和

发展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 ,国家从不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变为通过制定经

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直接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在此历史背景之下 ,经济法产生之初的首

要价值取向是秩序 ,即通过经济立法确认国家采取特殊手段来迎合这一时期特殊需要的合法

性 ,以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秩序 ,达到战时充分动员社会资源支持战争 ,战后调整

经济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德国的《授权法》 、《全面管制法》、《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

令》 ,日本的《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 、《紧急银行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 、《促进经济稳定和

增长法》 ,美国的《全面产业复兴法》等经济立法都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取向 。

二战之后 ,福利国家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国

家干预经济的重点 ,从动员有限资源满足战时特殊需要和战后恢复经济 ,转变到合理配置和有

效利用社会资源 ,实现经济的持续 、协调发展 。在这一时期 ,作为经济法主角的企业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 ,使其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 ,并从经济活动中获取巨大利益成为强者 ,这就使其有

可能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来损害社会 、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以此满足自己无止境的需

要。相比而言 ,消费者 、顾客则是社会经济中的弱者 。为了平衡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利益 ,满

足社会对公共利益日益增强的要求 ,维护社会公平 ,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相应地加重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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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责任 ,使企业注重社会资源的充分 、有效利用 ,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严格产品

责任 ,防止不正当竞争 ,保护消费者权益。各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能源法》 、《环境保护

法》 、《产品责任法》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经济立法 ,无不体现该

时期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取向。

　　五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

从上文所述内容来看 ,经济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对此不能视而不

见 ,这也是本文开头所提经济法定义纷争的问题之所在 。

本文并不试图给“经济法”下一个永恒不变 、超时代的定义 ,仅提供以下几点作为理解经济

法概念的参考:

1 、经济法的实质是国家干预经济 ,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因时势而异;

2 、经济法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

3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但范围的宽窄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4 、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因此经济

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导思想 ,其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也就各不相同;

5 、经济法价值取向首先是秩序 ,其后是公平 ,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

6 、基于经济法的时代性 ,经济法的定义在具体历史时期有其时代色彩 ,必须从经济的时代

性出发去把握经济法定义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
注释:

[ 1] [ 日] 金泽良雄著《当代经济法》 ,辽宁人民出版社 , 1988年版 , 第 4页。

[ 2] [ 日] 金泽良雄著《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 , 1985年版 , 第 28页 。

[ 3] [ 日] 丹宗昭信 、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入门》 , 群众出版社 , 1985 年版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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